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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理，並請各地方政府落實督導及考核機制。 

2.本部自 100 年度起補助全國 22 縣市成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作為輔導資源整合與溝通

之平台。倘學生經學校評估有專業諮商或資源轉介之需求，得依學校三級輔導體制流

程轉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提供協助，以使教師、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進行專業合

作，提供學生之心理評估、輔導諮商及資源轉介服務，營造性別友善的校園環境。 

（十二）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淑慧就大學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同工不同酬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5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12） 

有關陳委員淑慧針對大學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同工不同酬之現象在各校間流動率過高而影響

學生受教權，渠等勞動權益具體保障如何建立提出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依教師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

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故兼任教師尚非教師法之適用對象，先予敘明。 

二、大學係依大學法第 20 條等規定，自訂審議程序辦理兼任教師之聘任作業。 

三、又查兼任教師之薪資標準係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辦理，為落實國立

大學校務基金財務自主彈性，本部業於「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9 條放

寬各校得以自籌經費支應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含兼任教師鐘點費），並自訂支給標準，並以

100 年 5 月 11 日臺高(三)字第 1000063906A 號函釋，再次提醒各校前揭放寬規範，得依兼任

教師教研特性及貢獻，自訂鐘點費支給基準。 

四、另有關兼任教師之授課義務係依聘約規定，並無研究或服務義務，此與專任教師尚不相同，惟

兼任教師仍得申請擔任國科會計畫之共同主持人，並得申請校內研究經費及民間研究補助等

相關資源。各校均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將渠等納入勞保、健保，並依規定提撥勞退或離職儲金

。 

五、綜上，有關兼任教師現行聘任程序、薪資標準、研究資源、保險退撫等權益事項，各大學校院

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行政院函送蔡委員煌瑯就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因升格收回委辦辰新

托兒所及托育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6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21） 

蔡委員煌瑯就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因升格收回委辦辰新托兒所及托育政策所提質詢，經交據教

育部查復如下： 

一、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樂育樓興建案，由該校於 87 年間向教育部申請興建示範教學中心，除

一、二樓於 93 年間由委外經營托兒所使用，三、四、五樓由幼保系及運保系共同使用，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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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近年學生人數增加，教學研究空間不足，故於 99 年 1 月 20 日第 80 次

校務會議決議，收回該樓一、二樓空間供校務發展使用，收回後將於一樓建置蒙特梭利教學

及認證中心以及微型教學教室，增進學生在專業實務上的能力，藉此取得國際認證，亦不違

反設立示範教學中心之原意。 

二、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與臺北市兒童托育協會訂定示範托兒所委託經營契約書，正式營運時間

自民國 93 年 8 月 1 日起至 99 年 7 月 31 日止共計 6 年，99 年 7 月 19 日經本部協調並考量以

中小班學童及家長權益之前提，經雙方協商後重新簽訂為期 2 年之場地租賃契約，並經雙方

公證到期不再續約，期間俾利幼兒順利畢業，並期望該所於招生時應主動向幼兒家長充分揭

露合約事宜，本案契約期滿後是否續約，應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本大學自主原則，並就

校務營運通盤考量後妥處。 

三、101 年度因應租約期限已到，該所家長陳情續留優質托兒所於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本部受

理陳情後即請家長代表提供陳情意見到部供參，並已請學校說明全案處理情形，期間並經丁

立法委員守中召開 3 次家長陳情協調會議，並多次以行政指導提請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考

量衡平高等及幼兒教育，惟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務會議考量校務發展急需，仍決議收回

全部場地。 

四、本案係屬大學自主事項，又合約之簽定及收回尚無違法之處，本部亦無相關法令得要求該校須

承接辦理幼兒園，惟該托兒所設於國北護校內，園生使用面積充足，並擁有廣大校園空間可

供教學利用，復以該所辦學績優，為免幼生轉換環境身心適應問題，家長期待幼兒續留原址

，復經本部、丁委員守中多次協調，學校校務會議考量該校用地及校舍嚴重不足，為維護高

等教育品質，應收回全部托兒所用地，本部原則尊重校務會議決議，又無強制介入之法令依

據；另學校表示考量場地收回之必要性，後續並提供轉介幼稚園名單及輔導機制，並歡迎家

長逕洽學校連繫需協助事項，惟期間均無家長與該校聯繫，截至 7 月 24 日止，亦無園生家長

報名將就讀該校自辦之托兒所，該校已取消辦理計畫。 

五、家長自救會成員以本部違反幼托整合政策等議題不斷陳情，惟該托兒所係屬私立托兒所，又學

齡前教育尚非屬義務教育，幼托整合係現有照顧 4 到 6 歲幼兒的幼稚園和照顧 2 到 6 歲幼兒

的托兒所，將改制為幼兒園，並建立整全之教育及照顧制度，此政策並未涉及本案場地租約

及私立托兒所新設或廢止議題，本案仍應尊重國北護校地校舍使用考量。 

六、本部身為幼兒教育發展及高等教育發展之主管機關，各階段之教育均應重視，亦應權衡各教育

階段之衡平適性發展，本案涉及二項教育政策之扞格，亦曾介入請學校再三審酌收回二樓、

保留一樓場地以折衷方式尋求雙贏之可行性，而未竟全功無法達成理想結局，深感遺憾。 

七、為提供家長友善托育環境，本部辦理之相關措施如下： 

(一)推動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自 100 學年度起推動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提供全

體 5 歲幼兒免學費之學前教育，至經濟弱勢者再加額補助其他就學費用，100 學年度計有

19 萬 3,000 名幼兒受益，整體 5 歲幼兒入園率達 94.5%。 

(二)督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鼓勵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為支持婦女婚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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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薪家庭父母安心就業，並讓學齡前幼兒在健康安全的環境中學習成長，爰督促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鼓勵公立幼兒園提供課後留園服務，並補助經濟弱勢幼兒參與前開服

務所應繳交之費用。 

(三)鼓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供應量不足地區增設公立幼兒園及辦理非營幼兒園：本

部自 89 年起持續補助地方政府增班設園經費，迄今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增設公

立幼兒園（班）累計達 902 班；其中 101 年度本部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增設公

立幼兒園計 186 班。另亦推動「友善教保服務計畫」，委託公益性質法人辦理非營利幼

兒園，迄今 7 縣設置 10 園（31 班），未來仍將持續鼓勵增設非營利幼兒園，以增加公共

化幼兒園之供應量。 

（十四）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國立故宮博物院附設博物館商店暨餐

飲服務委託經營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14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404） 

陳委員學聖質詢：「針對『國立故宮博物院附設博物館商店暨餐飲服務委託經營管理』乙案

，故宮於公共工程委員會做出審議判斷後，仍拒與優勝廠商進行議價，並援引立法院決議作為不予

決議標之理由，似有以行政作為延宕採購程序之嫌，對於得標優勝廠商權益影響甚鉅，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乙案，經交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查復如下： 

一、故宮於民國 100 年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採限制性招標，以委託專業服務公開評

選優勝廠商準用最有利標決標，辦理「國立故宮博物院附設博物館商店暨餐飲服務委託經營

管理案」之採購案。案經於 100 年 8 月 10 日上網公告，截至投標期限（100 年 9 月 20 日）截

止，計有 4 家廠商投標，100 年 9 月 22 日召開評選委員會議由院外委員進行評選，並於 100

年 10 月 12 日以台博秘字第 1000011717 號函，通知評選第 1 名優勝廠商－石尚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評選結果取得優先議價權，同函說明三並載明尚須與優勝廠商依序辦理議價及議約程序

。 

二、故宮為國內博物館龍頭，此一博物館功能轉型之政策成敗，勢必具有指標性作用，對國內各大

博物館日後經營模式影響深遠，因而自招標以來，廣受各方關注。故宮為避免因輕率決標而

使未來迭生履約爭議，除於 100 年 9 月 28 日、10 月 8 日及 11 月 3 日召開會議研商外，並分

別於 100 年 11 月 16 日台博秘字第 1000013340 號函詢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及 100 年 11 月

28 日台博秘字第 1000013537 號函詢工程會，以釐清相關疑義，確保該件招標在符合政府採購

法第 6 條第 1 項之公共利益與公平合理原則下，方為後續之議價及決標程序。 

三、惟 貴院第 7 屆第 8 會期要求自 100 年度起，故宮凡銷售文物衍生商品及餐飲服務業務之廠家

，應將銷售盈餘全數繳回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並於 100 年 12 月 13 日通過上開決議。 

四、按工程會 94 年 10 月 18 日工程企字第 09400380130 號函釋揭示：「…機關洽優勝廠商議價時

，…所議定之內容，不得更改原招標文件之規定，或降低廠商投標文件所承諾之內容，且不


